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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大连融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标科科技发展中心、

攸尔家医疗科技服务（辽宁）有限公司、大连市卫生健康监督中心、丹东市卫生健康监督中心、辽宁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盘锦市卫生健康监督中心、朝阳市卫生健康监督中心、锦州市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沈阳市铁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章燕、潘杨、罗军、冯智田、吴少慧、窦志勇、李刚、姜雪菲、刘伟、苏畅、

李悦、赵洪彬、常春祥、吴浩瑄、佟宜沅、王健、王宏善、刘叶萍、秦红梅、李勇、郭睿琦、曾繁鑫、

宁艳华、王晓霞、刘世宜、孟繁利、王晓非、吕红、于淑玲。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381009。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砂阳路260号，联系电话024-8100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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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的术语和定义、选址、设计要求、卫生管理、自查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呼吸道传染病爆发、流行期间新建、改建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的卫生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193-2015 疫源地消毒总则

WS/T 311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WS/T 508-2016 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WS 696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卫生规范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集中隔离点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人员处置指导原则》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

《集中隔离点设计导则（试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

部办公厅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centralized isolation for medical observation

对集中隔离人员按呼吸道传染病的最长潜伏期采取集中隔离、健康监测等医学观察的措施。

3.2

隔离人员 quarantine personnel

呼吸道传染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高风险区外溢人员及

其他根据防控工作需要应隔尽隔人员。

3.3

工作区 work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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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作人员提供办公、工作准备及休息的区域，包括办公室、值班室、监控室、库房等。

3.4

缓冲区 buffer area

工作人员进出隔离区的卫生通过区域，包括通道及配套设施设备。

3.5

隔离区 quarantine area

为防止向外界传播疾病而进行封闭隔离管理的区域。

3.6

预防性消毒 preventive disinfection

在未明确传染源存在时，对可能受病原微生物污染的环境和物品实施的消毒。

3.7

随时消毒 concurrent disinfection

在有传染源存在时，对其所涉及的一切环境和物品进行的消毒。

3.8

终末消毒 terminal disinfection

传染源离开疫源地后对其所涉及的一切环境和物品实施的彻底消毒。

4 选址

4.1 应合理利用现有资源，遵循平急两用、影响面小、安全性高的原则。应选择地质条件良好、市政

配套设施齐备、交通便利的地段。基础设施应符合建筑安全、消防安全、抗震防灾、城市建设、环境保

护等要求。不应在医疗机构设置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

4.2 新建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选址应符合《集中隔离点设计导则（试行）》要求。

4.3 改建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宜选择通风条件良好、独立化粪池、基础设施完善的独立建筑。宜

选择低层建筑，窗户、阳台、天井等应加强封闭式安全防护，确保各类设施安全。与人口密集居住和活

动区域宜保持 20m 以上绿化隔离卫生距离，不具备绿化条件时，隔离卫生间距宜达 30m 以上。应远离易

燃易爆品生产存储区，安全防护距离大于 50m。运行期间应停止经营和办公等活动。

5 设计要求

5.1 功能分区

5.1.1 应合理设置功能分区和通道，即“三区两通道”。“三区”包括工作区、缓冲区和隔离区，“两

通道”包括工作人员通道和隔离人员通道。应至少保证“两通道”且不能交叉，宜分布在场所两端。不

同区域之间应有严格分界和气密性阻隔，各区域和通道应设置明显标识，其布局和规模应满足安全有序

运行、防止交叉感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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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新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分区和布局应符合《集中隔离点设计导则（试行）》的要求。

5.1.3 改建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应充分利用建筑物原有结构合理设置“三区两通道”，应采用硬

隔断上至天花板、下至地面进行封闭处理，并满足各功能区域内安全疏散要求。

5.1.4 应合理设置缓冲区，包括一脱区、二脱区，宜设置更衣室、淋浴间。

5.1.5 应合理规划人员、物资及垃圾流线，做到洁污分区、避免交叉感染。宜设置垃圾专用通道和出

口。与周边环境之间应设置必要的安全隔离设施。

5.2 设施设备

5.2.1 给水排水、污水处理、暖通空调、智能化等设施设备应符合《集中隔离点设计导则（试行）》

要求。

5.2.2 应在下风向设置医疗废物暂存间，地面与墙面应防水、防渗、耐洗涤、耐消毒，有防鼠装置，

有明确标识，专人管理。

5.2.3 宜在下风向设置独立化粪池，采取污废合流，污水在进入市政排水管网前应消毒处理，消毒后

污水符合 GB 18466 要求。

5.2.4 应在公共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保证无死角，包括隔离区、缓冲区、医疗废物暂存间、走廊、

出入口等公共区域，监控装置宜有自动报警功能。监控应有两个隔离周期以上存储容量并能回放，控制

系统应设在工作区。

5.2.5 隔离区应设有上下水设施的消毒间，供存放消毒设施、配置消毒液。消毒间宜安装监控装置。

5.2.6 缓冲区的一脱区、二脱区应设置紫外线消毒装置、脚踏式医疗废物桶、喷雾器、置物桌、医疗

废物包装袋、脱防护服流程图、全身脱衣镜、独立包装医用外科口罩等。使用悬吊式紫外线灯的，应垂

直悬挂离地 1.8m～2.2m 处。宜设置流动水洗手设施。

5.2.7 隔离房间数宜大于 50 间，房间应配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独立卫生间、可开启外窗（安装限

位器）、洗浴、电视、门磁、紧急呼叫、网络和手机信号等，门口应配备置物架和套医疗废物包装袋的

垃圾桶。应预留 2-3 间机动隔离房间。

5.2.8 应配备四轮双层采样推车、生物样本转运箱，数量满足核酸采样、转运需要。

5.2.9 应选用耐洗、防腐蚀、防渗漏的材料，不应选用布艺、地毯等织物材料或家具。改建的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场所地毯等织物表面应硬化或做疏水层处理，便于清洁消毒。

5.2.10 在隔离区使用电梯的，宜区分隔离人员电梯和工作人员电梯。

5.2.11 改建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电梯、卫生间、集中空调等共用管道或空气联通的设施应封闭处

理，防止空气联通所致交叉感染。

5.2.12 使用的空调系统应符合以下条件：

——无回风或回风阀关闭并保证新风阀开启，同时封闭所有回风口。

——安装空气净化消毒装置并保证该装置有效运行。

——风机盘管加新风的空调系统且能确保各房间独立通风；或关闭新风、封闭新风口，开窗通风。

——无新风系统的风机盘管式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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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体式空调。

6 卫生管理

6.1 人员配置

应设工作专班，建立分工协作、联勤联动、一体化管理机制。工作专班下设防控消毒组、健康观察

组、信息联络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病例转运组、人文关怀组等，由相关部门或行业人员组成，

并储备后备梯队。

6.2 日常管理

6.2.1 制度要求

应建立并实施信息管理、封闭管理、清洁消毒、通风换气、个人防护、样品采集、医废处理、环境

监测、解除隔离、终末消毒、灭火和应急疏散、应急事件处置等制度和措施。

6.2.2 信息管理

应加强工作人员、隔离人员及对外沟通联络的信息管理，包括人员信息、健康监测、样品采集、解

除隔离等信息并及时上传。

6.2.3 人员管理

6.2.3.1 工作人员管理

工作人员管理应遵循以下要求：

——工作专班实行轮班制，封闭管理，每班次工作至少一个隔离周期。工作期间应单独居住、分餐

制、做好手卫生、减少交谈、避免聚集。工作期满后，按要求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应加强工作专班消毒技能、个人防护、感染防控等能力培训。在满足工作要求的前提下，应尽

量减少进入隔离区的人次数。

——在工作区应穿戴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手套，必要时佩戴一次性工作帽、防护面屏或护目镜。

——进入隔离区按应 WS/T 311 的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工作人员非必要不与隔离人员接触。

——临时进入隔离区的维修、会诊等人员宜相对固定，工作结束后应按要求进行健康监测。

6.2.3.2 隔离人员管理

隔离人员管理应遵循以下要求：

——隔离人员应单人单间，有未成年人和不能自理等特殊情况可陪护。

——应以告知书形式告知隔离人员应履行的隔离义务。

——隔离人员在样品采集、取餐、放垃圾时应佩戴 N95 口罩，做好个人防护。相邻、对门的隔离人

员应错峰取餐、不得交谈，防止交叉感染。

6.2.4 视频监控

安全保卫组应 24 小时值守视频监控和门磁终端，落实“管住人”，熟悉监控调取、回放和存储操

作，详细记录隔离人员随意出入房间、逃离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或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并及时处置。

6.2.5 健康监测

6.2.5.1 应建立集中医学观察人员健康监测登记制度，做到一人一档、有序接收。

6.2.5.2 应落实健康监测工作，建立日报告制度。宜使用智能化手段进行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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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3 应严格按照采样规程对隔离人员进行样本采集。

6.2.5.4 隔离人员和工作人员如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向辖区有关部门报告，并按要求闭环转运。

6.2.5.5 应密切关注隔离人员心理情绪变化，如发现其可能有精神卫生问题时应及时上报。

6.2.6 环境和物品消毒

6.2.6.1 预防性消毒由专班工作人员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进行。

6.2.6.2 隔离区走廊、电梯、隔离人员通道等公共区域每日至少消毒 3 次，消毒时先打开消毒通道，

采取"U"型倒退方式消毒。应重点对隔离房间门口垃圾、门把手、门框等易污染部位消毒，消毒后将消

毒设备放回隔离区消毒间。高频接触物表应随时消毒。

6.2.6.3 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后应及时对医疗废物暂存间进行清洁消毒。

6.2.6.4 布草等公共用品用具应储存在工作区，在隔离周期内非必要不更换，其清洗消毒按 WS/T

508-2016 附录 A 执行。

6.2.6.5 隔离人员自行对房间及高频接触物表进行清洁消毒。

6.2.6.6 专班工作人员对解除隔离后的房间、设施及物品进行清洁消毒，如出现阳性病例，由专业机

构按照 GB 19193-2015 进行终末消毒及消毒效果评价。

6.2.7 通风与集中空调系统

6.2.7.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工作区、缓冲区、隔离区等应加强自然通风。

6.2.7.2 宜使用分体式空调。

6.2.7.3 如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遵循 WS 696 要求，同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使用全空气空调系统时，应关闭回风阀，同时封闭所有回风口，新风阀宜开到最大，且新风应

直接取自室外。在不适宜开启新风时，应封闭各房间通风管道口，避免隔离房间之间空气联通。

——使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的空调系统时，新风系统应持续开启以保证管道内正压；若不开启新风系

统，应封闭各房间通风管道口，避免隔离房间之间空气联通。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启用前后应对集中空调系统的过滤网、过滤器、净化器、风口、空气处

理机组、表冷器、加热(湿)器、冷凝水盘等设备或部件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如出现阳性病例，应由

专业机构进行终末消毒及消毒效果评价。

——隔离区空调冷凝水应集中收集消毒处理或排入污水处理设施统一处理。

6.2.7.4 卫生间共用排气管道且未安装逆止阀和高效过滤器或装置不能有效运行时，应封闭排气口。

6.2.8 样本采集

6.2.8.1 样本采集工作应由培训合格的专班医护人员完成，且不应与其他隔离区工作同时开展。采样

操作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执行。

6.2.8.2 应在隔离房间门口采样，宜采取“U”、“X”型交错路线，避免对门或相邻房间同时开门，

每采集 5～10 人次后更换外层手套。

6.2.8.3 采集的样本置于合格采样管内，规范包装、消毒、保存并转运，保证样本质量。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场所样本转运箱应专用。

6.2.8.4 应定期开展环境样本检测，通常一周两次，如出现阳性病例可增加频次。采样应覆盖工作区、

缓冲区、隔离区，包括电梯按钮、门把手、工作台面、遥控器、座机电话、手机等。

6.2.9 “消毒-送餐-收垃圾”流程控制

6.2.9.1 隔离人员应在工作人员消毒前将垃圾放入房间门口垃圾桶内。

6.2.9.2 工作人员及时对隔离区的公共区域及门口垃圾进行消毒，作用 30 分钟以上，保证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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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3 实行集中统一、非接触式配餐。隔离人员错峰错时取餐。严禁外卖、快递等无关人员和物品

进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餐食转运专用容器应及时清洁消毒。

6.2.9.4 送餐后，工作人员收集房间门口已消毒的垃圾并转运至医废暂存间。

6.2.10 污废水处理

6.2.10.1 改建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应满足以下要求：

——隔离房间面盆下应有存水弯，卫生间地漏应有水封或逆止阀，防止交叉污染。

——有独立化粪池时，应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启用前掏空。污水进入市政管网前应消毒处理，

消毒后的污水符合 GB 18466。

——无独立化粪池时，使用专门容器收集排泄物消毒处理后排放。消毒方式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九版）》附件 10 粪便与污水消毒方法。

6.2.10.2 新建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污水处理应符合《集中隔离点设计导则（试行）》的要求。

6.2.11 垃圾处置

6.2.11.1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产生的垃圾应按医疗废物处理，遵循《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6.2.11.2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应系"鹅颈结"，标识后于 48 小时内由专业部门转运处理，做交接登记。

6.2.11.3 不同区域的医疗废物应就地打包及时转运至医疗废物暂存处，避免集中统一打包。

6.3 解除隔离及阳性病例处置

6.3.1 解除隔离

6.3.1.1 解除隔离前，应由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专班等进行评估，排除交叉感染风险。

6.3.1.2 应做好解除隔离人员信息统计和准备，推送给所在社区，进行点对点闭环转运，告知其应配

合社区做好健康监测。

6.3.1.3 解除隔离人员由工作人员引导，经已消毒的隔离人员通道有序离开。

6.3.2 阳性病例处置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出现阳性感染者，参照《集中隔离点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人员处置指导原

则》立即全面排查评估风险，并对阳性人员转出路径环境、物品按照 GB 19193-2015 进行随时消毒，控

制疫情外溢的风险。

6.4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6.4.1 隔离人员发生突发疾病或意外伤害时，专班医务人员在做好防护前提下及时现场施救，并使

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指定医疗机构。

6.4.2 应及时关注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并做好防护措施。

6.4.3 应制定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了解隔离人员诉求、加强健康监测和心理疏导。

7 自查要求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应定期组织卫生管理工作自查和内部监督检查，督促落实防控各项制度措施

和工作要求，防止交叉感染和疫情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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